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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中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約用人員廖○○等人涉嫌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案件，經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結並提起公訴。     
發稿日期：112 年 11 月 27 日 

發稿單位：中部地區調查組 

聯  絡 人：主任秘書 孫治遠 

聯絡電話：02-23141000#2004 

 

    廖○○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臺中環保局）環境衛生及毒

化物管理科約用人員，負責淨灘、研考行銷及科室綜合等業務。邱○○

為創○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緣臺中環保局於 111 年 5 月間辦理防疫包小額採購案，並由廖○○

負責承辦。詎廖○○、邱○○共同基於詐取財物之犯意，利用辦理採購

防疫包之機會，由廖○○將私人採買之 3M 濾水器、唾液型快篩試劑、

絲襪、美甲貼片、鞋墊及矽藻土地墊等物之發票，連同採購防疫包之發

票一同交付予邱○○，並由邱○○開立不實之二聯式統一發票，向臺中

環保局申請核銷。合計廖○○詐得新臺幣(下同)9387 元、邱○○詐得

4372 元之不法利益。 

 

    本案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本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

112 年 5月 30 日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並約詢相

關人等，嗣經偵查終結，認廖○○、邱○○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項第 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嫌，予以提起公訴。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最新消息） 

https://www.aac.moj.gov.tw/7204/7246/1125811/post 

時 事 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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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資（警）訊 

春節圍爐預約 3 成 6 業者收取 100％定金 
消基會呼籲主管機關應加強查察 

    適逢年關將近，春節訂位、圍爐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為保障消費者權益，

消基會就餐廳春節訂位定金問題、訂位取消定金退還處理辦法與訂位方式進行隨機

抽查，發現圍爐訂位部分逾 6成業者定金收取金額超過定型化契約規定總價額 20％

上限；其中約 3成 6業者，甚至收取總價額 100％的定金；但本次調查中也同時發

現，約有 2成 8的業者退費方案較定型化契約中的規定更為友善優惠，值得肯定。 

春節圍爐逾 6成業者收取定金規定超過定型化契約 2成上限規範，3 成 6 業者收取

總價額 100％定金 

    一般而言，春節圍爐可以分成訂席、訂桌兩種方式，但不論何種方式，其均適

用「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規定，依該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7點規定，業者對於消費者要求預付的定金金額不

得超過總價額 20%上限。但本次本會抽查結果發現 25 家業者中有高達 6成的業者，

收受的定金金額違反上述定型化契約規定，甚至有 3成 6的業者竟收取總價額 100

％定金，其中收受定金金額超過總價額 20％的業者（名單詳見本文最下方連結）；

甚至某些業者除夕中餐部分收取超過總價額 100％定金，令人咋舌。 

    在消費者取消訂桌、訂席時，業者對於定金退款處理方式，調查中逾 3成業者

（名單詳見本文最下方連結），退費方案顯失公平（不論取消訂位期日遠近均不退

還定金），其顯然違反「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第 10 條規定。 

    還有部分業者（名單詳見本文最下方連結）對於定金退還的處理，竟稱須等所

有預訂程序完成，才能得知相關取消處理內容，此不但違反上述「訂席、外燴(辦

桌)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0 條規定，且對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更欠缺透明化。 

    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逾 2成 8業者除夕圍爐方案，不但符合法令規範，且對消

費者更為優惠友善，分述如下： 

  A.用餐日前 14日取消可以退全額，但需扣手續費，如「鈺善閣•素•養身懷石料

理」。 

  B.用餐日 14天前取消仍可退費至少 50%，但需扣手續費，如「果然匯」、「旭

集•和食集錦」、「饗饗」、「饗 A JOY」、「饗食天堂」等連鎖餐飲業者。 

 

消 費 者 保 護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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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用餐日 4天前取消預約，仍可退費或轉店內消費，如「水源婚宴會館」(臺北分

店)。 

    另外，「饗食天堂」、「果然匯」2 家業者在不同連鎖分店卻有不同定金的退

還條件，消基會呼籲連鎖餐廳業者，應採一致處理原則，避免消費爭議的發生。 

    另，值得一提的是，「漢來海港餐廳」、「夏慕尼新香榭鐵板燒」、「茶六燒

肉堂」、「屋馬燒肉」、「貳樓」、「和牛涮日式鍋物放題」、「肉次方 燒肉放

題」及「大戶屋」等業者，因為沒有預收定金，所以也就沒有所謂沒收定金問題，

對消費者更為優惠友善。 

    餐廳的春節訂位活動已經熱烈展開，本次調查卻發現許多違規現象及問題亟待

解決，因此，消基會呼籲： 

對政府 

  1.應落實對業者訂位、訂席的抽查與把關，確保消費者權益。 

  2.對於不符合「定金比例不得超過總價金 20%」定型化契約規定之餐廳業者，應

盡速加強查察，督促業者改善；尤其是收取高達 100％定金的業者。 

對業者 

應遵守「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範，立刻

調整定金收取及解約退費辦法，避免受罰。 

對消費者 

    在熱門時段訂位（席），應仔細看完業者官網的相關規定，或電話洽詢清楚，

以免發消費爭議的發生 

倘若發現業者有不符合法令規範的行為，應向主管機關提出檢舉，或向消基會提出

申訴： 

       台北總會：  02-2700-1234 

       中區分會：  04-2375-7234 

       雲嘉南分會：06-241-1234 

       南區分會：  07-241-1234                    

 

 

 

                                

（本文節錄自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頁/閱消費警資訊/新聞稿）  

https://www.consumers.org.tw/product-detail-3539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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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電信業者合併之際，RCS 詐騙簡訊話術再升級! 

刑事局呼籲民眾勿受騙! 

    日前詐騙集團利用 RCS 即時通訊功能，使民眾收到「積分即將到

期」、「罰款尚未繳納」及「驗證銀行安全帳戶」詐騙訊息，藉此誘騙

民眾點擊釣魚連結，民眾一旦點擊可能遭植入惡意程式竊取認證碼或依

連結網站指示輸入「個人資料、金融帳戶帳號或信用卡號」等資料，詐

騙集團即可取得民眾重要的個人資料及金融資訊。 

    近日詐騙集團再升級話術，趁台灣大哥大及台灣之星等業者合併之

際，以「電信業者即將合併，門號點數即將到期，請盡快兌換」等話

術，要求民眾點擊簡訊連結，誘導填寫個資並盜刷信用卡。 

    一名住高雄市年約 40 歲擔任加工業的陳先生，接獲「RCS 即時通訊

功能」傳遞之釣魚簡訊，內容為「台灣大哥大與台灣之星即將合併，提

醒您門號尚有 18564 點將於今日到期，請儘快兌換獎品，逾期作廢」，

陳先生不疑有他隨即點擊簡訊中網址，並依照指示輸入銀行信用卡資

料，遭盜刷新臺幣 2萬餘元。 

    對此，刑事警察局提醒民眾，RCS 詐騙簡訊主要有「+號開頭」、

「簡訊夾帶網址連結」及內有「RCS」署名等 3大特徵，請民眾若收到

該簡訊，並有上述詐騙內容切勿理會，亦請 Android 手機用戶可關閉

RCS 即時通訊功能，以避免收到詐騙訊息；請民眾務必慎防 RCS 詐騙簡

訊特徵，如收到詐騙簡訊，請民眾撥打 165 專線或至 165 全民防騙官網

或警政服務 APP，填入基本資料（姓名、聯絡電話）後，並於註解說明

欄位中提供發訊者資訊、簡訊內容等資訊，再將訊息截圖上傳後送出，

就能快速完成詐騙檢舉。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網頁/新聞快訊） 

https://165.npa.gov.tw/#/article/1/1388 

 

反 詐 騙 宣 導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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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言慎行，時時注意保密 
    依據公務人員服務法第四條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

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

職後亦同。因此，做為一個公務員不論在擔任任何職位時，凡所接

觸或知悉的公文、資料、器材、物品、財物．．等，均應知分寸、

守言際，確切落實機密維護作為，以避免導致國家安全與機關業務

推行之損害。     

 

    西晉時南城人羊祜，就是古代一位切身做到「機密維護」工夫

的成功公務員；他連續在晉文帝與武帝時代，主持機要工作，負責

處理宮中圖書、祕記、章奏及封侯等重要機密事物工作，稍有不慎

即會導致嚴重的洩密事件。但羊祜已經養成良好「保密」習慣，例

如：對於機密詔令及重要會議記錄的草稿，他都會馬上燒掉，不留

絲毫痕跡，而命令或公文在未下達公佈前，亦絕口不提。由於羊祜

處理機密事務向來極為慎重，從無疏失，因此獲得了當時君主重用

與賞識，成為晉朝兩代名臣列名於史籍中。    

 

    古人曾說：謹言慎行，是修己的第一件事。羊祜是將其完全呈

現的典範。反觀，今之社會公務員體系，常有發生尚未發佈的人事

命令或應保密的業管事項，連一般工友都有所知悉，甚至拿來當做

茶餘飯後的話題，如此種種，時有所聞。我們不僅擔憂，若直此以

往將遲早發生重大洩密危害事件，國家安全又那裡還會有保障呢？

所以，常言道：以古鑑今、見賢思齊。我等公務人員應該時時銘記

在心！         

 

 

              

（本文摘保訓會資訊網/廉政專區） 

https://www.csptc.gov.tw/News_Content.aspx?n=554&s=34848 

  公務機密維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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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查報拆除業務請託關說事件登錄 

廉政指引手冊（六） 

請託關說與遊說、陳情、請願、陳述意見之區別 

基於法律優位原則及兼顧興利及行政效率之考量，政府採購法所定

請託或關說行為，及依遊說法、請願法、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令規

定之程序及方法，進行遊說、請願、陳情、申請、陳述意見等表達

意見之行為，不適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各類行為之區辨差異對照如下： 

名稱 法源 定義 主體 對象 標的 程序 

 

 

 

 

 

請 

託 

關 

說 

行政院及所屬

機關機構請託

關說登錄查察

作業要點第 3

點 

 

 

 

 

 

 

 

 

高雄市政府員

工廉政倫理規

範第 2 點第 5

款 

不循法定程

序，為本人或

他人對規範對

象提出請求，

且該請求有違

反法令、營業

規章或契約之

虞者 任何人 

各機關 

 

 

 

 

涉及本機關

（構）或所屬

機關（構）業

務具體事項之

決定、執行或

不執行，且因

該事項之決

定、執行或不

執行致有違法

或不當而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

之虞 

任何人 

 

 

 

 

 

 

各機關適用公

務員服務法之

人員及代表政

府或公股出任

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

人 

 

 

 

 

 

 

高雄市政府及

所屬機關、學

校與市營事業

機構依法令從

事於公務之人 

無限制 無規定 

 

（本室循案例自行編製） 

法 令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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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維護機關設施及同仁之人身安全 

一、注意可疑之人、事、物 多數行政機關為開放式服務機關，民眾進出洽公頻繁，要實施

門禁管制實屬不易，惟可請服務臺或保全人員加強辨識可疑人物（例如：疑似攜帶危

險物品、特別注意攝影機位置、穿著不合時宜、詢問特定人員位置、嘗試進入非洽公

區或其他形跡詭異行為），並適時詢問洽公事由，藉由交談過程中初步判別是否有不

良意圖。 

二、充實監視設備系統 在發生糾紛時，往往各說各話，惟有證據能還原事實，監視設備除

了監看洽公民眾有無異常舉動以作為預警資料外，更是發生糾紛時重要的佐證資料，

過去有案例於法院審理時，即因調閱監視錄影畫面，發現民眾確實有對承辦人員狀似

怒罵舉動，再輔以在場人員作證怒罵內容後，使法院得以認定該民眾確有侮辱公務員

之行為。 

三、訂定標準處理程序 對於洽公民眾可能發生之各種偶突發狀況，政風單位應協助機關訂

定一套標準處理程序，從洽公動線、狀況發生、支援人力、協助單位等均應有明確的

依據，其處理原則如下： 

（一）先要引領民眾離開第一現場（窗口、櫃臺），倒杯水紓緩其憤怒之情緒，俟其心平

氣和，再予以解釋。 

（二）由後線或資深熟悉業務人員即時出面瞭解、避免衝突升高，並隔離不相干人員。 

（三）誠懇、耐心、傾聽、婉轉解決對立、緩和情緒。 

（四）不卑不亢、不使用刺激言語或誇張、過度肢體動作。 

（五）察言觀色注意任何可能突發狀況。 

（六）妥善因應衝突事件階段：潛伏、爆發、延續、善後期（可能發生不良副作用）之處

理步驟。 

（七）由主管、首長（副首長）最後出面斡旋緩頰，或以書面申訴等方式結束爭執。 

四、加強員工危機意識基層公務機關之業務與業者、民眾接觸頻繁，且與其權益息息相

關，常遇有「爭執衝突」事件發生，公務員必須本諸職權依法行政，以「同理心」爭

取與民眾「良性互動」，講求技巧，必能減少不必要之紛爭和困擾，另應教育宣導員

工狀況處理程序，定期演練以使員工熟悉應變程序及提升危機意識。 

 

 

 

  【轉載自澎湖縣政府稅務局政風室】                   

https://yct168.wda.gov.tw/News_Content.aspx?n=EF6623CD32325965&sms=557522

0588DF9A6A&s=7482F5D7B9197AA7 

機關安全維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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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執行職務，應遵守相關法令規章，依法行政，謹慎從事，

切不可存有非分之想，牟取不法利益之舉；否則誤蹈法網，身敗名

裂，斷送美好前程，殃及妻小及家庭，並破壞機關團隊精神及整體

公務員形象，實屬得不償失。 

    勇於檢舉貪瀆不法，政治才能弊絕風清，為了國家未來的前

景，也為了你我的將來，使政風清明，若發現有貪瀆不法之情事

時，請您提起勇氣，拿起電話並撥【或寫】下列專線【信箱】反

映，我們將予以處理並確實保密；若查證屬實並經法院判刑確定

者，將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發給檢舉獎金，最

高新台幣 1,000 萬元。 

一、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廉政專線：0800-025-025 

廉政信箱：新興郵局第 2299 號信箱 

二、本局政風室： 

廉政專線：07-3369416 

三、廉政署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1、「現場檢舉」：廉政署北、中、南部地區調查組均設有專

人受理負責現場檢舉事項，時間為上班日 08：30-12：30

及 13：30-17：30。 

2、「電話舉報」：設置 0800 受理陳情檢舉免付費專線，電話

為「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上班日

08：30-12：30、13：30-21：30；周休二日及國定假日

08：30-12：30、13：30-17：30） 

3、「書面檢舉」：郵政信箱「100006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

箱」。 

4、「傳真檢舉」：專線為「02-2381-1234」。 

5、「網頁填報」：開啟廉政署網站首頁「檢舉與申請區」-

「我要檢舉」。 

為有效打擊貪瀆不法，我們提供上述多元檢舉管道，敬請

踴躍檢舉。 

編 後 語 


